
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表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人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填写本

自查情况表，并对本自查情况表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个人情况

姓名 刘俐君 身份证号 410825198209192538
任职单位 1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持有股份数量 0股
任职单位 2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数量 0股
任职单位 3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数量 0股
任职单位 4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数量 0股
二、社会关系

姓名 与本人关系 身份证号 持有股份数量

王楚晴 配偶 330682199108217629 0股
刘易恒 儿子 330604201803297238 0股
刘锦澂 女儿 330105202206085564 0股
马广云 母亲 410825195312272524 0股
刘利宾 哥哥 410825198006132519 0股
刘伟利 姐姐 410825197609212548 0股

三、独立性自查

1、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及其

主要社会关系，是否在本公司或

附属企业任职？

☑否

□是：请详细说明。

2、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是否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比例 1%以上？

☑否

□是：请详细说明。

3、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是否

为上市公司前 10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

☑否

□是：请详细说明。

4、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是否

在持股 5%以上股东单位或本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否

□是：请详细说明。



5、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是否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附属企业任职？

☑否

□是：请详细说明。

6、本人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

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

☑否

□是：请详细说明。

7、本人任职单位，是否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控制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

☑否

□是：请详细说明。

8、本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

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保荐等服务？

☑否

□是：请详细说明。

9、最近十二个月内，是否存在以

上所列情形？

☑否

□是：请详细说明。

【注】：

1、主要社会关系，指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

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等。

2、重大业务往来，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或者公司章程规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或者上交所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3、任职，指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填写人（签名）：

年 月 日


